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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公司於 109 年辦理以現金為對價之股份轉換方式取得子公司信昌化

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股份及依法終止其上市案之執行情形報

告。 

說 明： 

一、依據企業併購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報告本公司辦理以

股份轉換方式取得信昌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信昌化」)百分之百股份及依法終止其上市案之執行

情形。 

二、為整合集團資源以尋求發揮最大綜效，本公司於 109 年

9 月 16 日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以現金為對

價之股份轉換方式取得子公司信昌化百分之百股份案

(以下稱「股份轉換案」）及依法終止信昌化上市案，並

暫訂股份轉換案完成之日（股份轉換基準日）為 110 年

1 月 18 日。 

三、本公司業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以每股現金新臺幣(以下同）

18 元（以下稱「每股價格」），自信昌化股東（本公司除

外）取得信昌化之股份共 38,102,495 股，即本公司支付

信昌化股東（本公司除外）之現金對價合計為

685,844,910 元。每股價格業經參酌獨立專家所出具之

合理性意見書，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四、本公司與信昌化業於 110 年 1 月 18 日完成股份轉換，

信昌化亦於同日終止其上市並停止公開發行。 

 

（五）修正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案報告。 

說 明： 

一、配合公司營運發展需要，擬修正「誠信經營守則」。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三屆第十九次及第二十四次董事會

議決議通過在案，相關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一。 

 

三、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3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二二八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 

表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三屆第二十四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個 

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邵志明及黃惠敏二位會計師查核竣事。 

三、上述各項決算表冊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在案，請參閱

附錄一及附錄二。 

四、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990,232,090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650,674,867 權 93.19% 

反對權數：3,675,366 權 0.07%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35,881,857 權 6.73%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係依據公司法第 228 條及本公司章程第 

26 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 109 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為 16,502,752,239 元，加計

109 年度稅後淨利 25,099,308,655 元、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

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95,736,396 元、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01,298,464 元，及迴轉因首次採

用 TIFRS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9,202,234 元後，並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 2,530,554,575 元，合計可供分配盈餘為

39,277,743,413 元，擬分配特別股股息 350,000,000 元，及普

通股現金股利每股約 3.5 元總計 20,594,434,165 元，分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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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後 109 年度期末未分配盈餘為 18,333,309,248 元。 

三、本次盈餘分配嗣後如因海外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普通

股，及庫藏股轉讓或註銷等，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使

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四、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行訂定除息基準

日，按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分配之，

每位股東分配現金股利總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

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五、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二。 

六、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三屆第二十四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並

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在案。 

七、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990,232,090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657,806,836 權 93.33% 

反對權數：4,166,774 權 0.0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28,258,480 權 6.57%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四、選舉事項 

案    由：選舉第二十四屆董事十五席(含獨立董事五席)。    (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第二十三屆董事之任期至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屆

滿，依公司法第 199 條之 1 規定及為配合一一○年股東常會

召開並改選第二十四屆董事，本(23)屆全體董事擬於一一○

年六月十一日股東常會選出新任董事後解任。 

二、 依本公司已生效公司章程第 14 條及第 15 條規定，本公司設

董事 15 人(其中獨立董事 5 人)，其任期均為 3 年，連選得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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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擬選董事 15 人(含獨立董事 5 人)於一一○年六月十一

日股東常會選任後當日就任，任期自一一○年六月十一日至

一一三年六月十日止。 

四、 獨立董事任期已達三屆之繼續提名理由： 

(一)焦佑鈞先生具產業豐富實務經驗，任公司獨立董事期間，

對公司營運、財務及經營分析提供適當建議及指引，期

焦董事能持續監督公司運作。 

(二)王金山先生具多年會計師經驗，擔任功能性委員會之召

集人，審慎評估薪酬、風管、審計及財務等各項議案與

公司內控，公司朝轉型及國際化發展，需借重其專業。 

五、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三屆第二十四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 

。 

六、 謹提請  選舉。 

補充說明：本次股東常會原訂 110 年 6 月 11 日召開，依金管會公告之「因 

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故本公司延至 

110 年 7 月 5 日召開，本次選任第二十四屆董事之任期修正為自 

110 年 7 月 5 日起至 113 年 7 月 4 日止。 

 

選舉結果：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年股東常會董事當選名單 

職稱 戶號 姓名或戶名 當選權數 

董事 20048715 
嘉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安平 
5,566,738,610 

董事 20178935 
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代表人：李鐘培 
3,479,203,300 

董事 20016949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剛綸 
3,413,598,305 

董事 20055830 
國際中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駱錦明 
3,412,192,053 

董事 20420701 
富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伯元 
3,411,183,537 

董事 20040219 
泰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辜公怡 
3,410,336,468 



6 

董事 20420701 
富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其嘉 
3,409,177,090 

董事 20016949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啟德 
3,408,444,800 

董事 20420700 
恆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溫堅 
3,407,235,443 

董事 20420700 
恆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志忠 
3,406,058,335 

獨立董事 A1206XXXXX 焦佑鈞 3,419,195,555 

獨立董事 Q1001XXXXX 王金山 3,405,839,454 

獨立董事 20180174 周玲臺 3,404,991,458 

獨立董事 F2012XXXXX 林美花 3,404,019,750 

獨立董事 A2029XXXXX 林秀玲 3,403,041,990 

 

四、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公 

決。 

說    明： 

一、配合公司營運發展需要及法令修正，擬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三屆第二十一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

相關擬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三、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990,232,090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294,448,489 權 86.05% 

反對權數：208,194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7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695,575,407 權 13.93%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東權益，擬依 110 年 1 月 28 日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100001446 號函規定，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三屆第二十四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

案，相關擬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990,232,090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587,112,372 權 91.92% 

反對權數：230,817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02,888,901 權 8.07%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第 三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

許可。 

二、緣本公司新選任之第二十四屆董事(如法人股東當選董事者，

包括該法人股東暨其指派之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

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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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如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如法人股東

當選董事者，包括該法人股東暨其指派之代表人)有上述情事

時，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三屆第二十三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

案，相關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明細，請參閱附件五。 

四、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990,232,090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247,004,852 權 85.10% 

反對權數：3,271,891 權 0.06%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739,955,347 權 14.82%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五十分議畢，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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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一○九年度營業及財務報告 

【營業報告書】  

 

民國 (以下同 )一○九年全球遭遇新冠病毒的肆虐，世界經濟幾乎停擺，地

球也變安靜了。從大自然的運作中，我們再次確認「循環經濟」的重要，並以

低碳水泥建材、廢棄物處置及再生能源發展作為台泥 2050 年碳中和目標的構

圖。  

一○九年非洲象牙海岸水泥廠開始生產環保水泥，貴港台泥東園公司危廢

處置開始營運，和平水泥窯協同處理廢棄物 BOO 案通過環評，彰旺風電

14.4MW 建置運轉及嘉謙漁光 44MW 動工，和平廠成立「台泥 DAKA 生態循

環園區」，協助地方創生，展現社會共融成果，各項成果在顯示台泥正向目

標堅定邁進。  

營運績效  

大陸水泥市場於一○九年受疫情影響，水泥價格較前一年度下滑，獲利

減少，惟台灣疫情和緩及成本控管得宜，且關係企業獲利成長，故稅後淨利

再創歷史新高。  

台泥公司一○九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以下同）1,143.7 億元，較前一年減少

6.9%，稅後淨利為 251.0 億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3.7%，年度預算達成率為 180.5%，每股

盈餘 4.32 元。 

台灣及大陸地區水泥及熟料生產 5,732 萬公噸，較前一年度 5,792 萬公

噸，減少 1.0%；其中台灣地區銷售水泥及熟料 469 萬公噸，較前一年度 445

萬公噸，增加 5.5%，大陸地區銷售水泥及熟料 5,095 萬公噸，較前一年度

5,253 萬公噸，減少 3.0%。在水泥製品方面，台灣及大陸地區合計銷售 555

萬立方米，較前一年度 542 萬立方米，增加 2.3%。  

研究發展  

因應循環經濟，台泥研發節能減碳及各種資源再利用之技術，完成再生

粒料、垃圾焚燒及發電廠煤灰、工業廢棄物之利用及生質燃料、固體回收燃

料之應用，制定水泥碳足跡類別規則，並取得 I 型水泥碳足跡證書。另外，

與專業機構合作研究新世代鈣迴路捕碳技術、微藻養殖固碳技術、開發

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 )新材料及建立 Cladding Panel 產製技術。  

開發眾多智能管理系統協助各部門預測、預警、智能化動態管理，以優

化生產製程及污染防治控管。  

一一○年新冠病毒疫情依然嚴峻，儘管各國推出大規模財政救助和貨幣政

策來刺激經濟，但效果尚不確定，今年仍是辛苦的一年。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

分，但科技的發展讓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更加複雜，作為循環經濟的實踐者是

台 泥 公 司 的 使 命 與 定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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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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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含個體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

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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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禁止行賄及收賄）本公

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

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

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

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

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

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

之不正當利益，包括以透過對政

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

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或經由慈善

捐贈或贊助變相行賄。 

第八條（禁止行賄及收賄）本公

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

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

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

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

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

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

之不正當利益。 

公司禁止行賄及收賄

行為涵蓋之範圍增列

包含直接或間接的政

治捐款、慈善捐款和

贊助。 

第十五條 (環境，健康與安全)       

為落實本公司環保及循環經濟之

理念與承諾，本公司及本公司董

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

質控制者均應遵守環境保護相關

法令及公司政策規定，在所有營

運活動中，重視各種資源之使用

效率，並致力於控制設計和製造

過程所產生的空氣污染、有害廢

棄物、水及土壤污染、能源使用

和噪音。本公司致力於提供安全

和健康的工作環境，本公司之董

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

質控制者均應致力於提供安全和

健康的工作環境、遵守維護工作

安全、身心健康之相關國內與國

際法令、公司政策規定，並參與

身心健康等促進活動及依法令規

定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無 

 

公司經營行為之準則

增列內入對於環境，

健康與安全之要求，

以確保公司致力於該

等事項之實踐。 

第十六條（組織與責任）本公司

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

與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

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

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

落實。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

管理，由稽核室負責誠信經營政

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

行，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

第十五條（組織與責任）本公司

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

與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

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

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

落實。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

管理，由稽核室負責誠信經營政

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

行，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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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一、協助將誠信與

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

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

之相關防弊措施。二、定期分析

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

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

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

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

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安置相互

監督制衡機制。四、誠信政策宣

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五、規劃

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

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

範措施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

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

形，作成報告。 

 

董事會報告：一、協助將誠信與

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

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

之相關防弊措施。二、定期分析

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

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

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

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

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安置相互

監督制衡機制。四、誠信政策宣

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五、規劃

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

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

範措施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

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

形，作成報告。 

 

第十七條（業務執行之法令遵

循）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員

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

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

方案。 

第十六條（業務執行之法令遵

循）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員

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

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

方案。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利益迴避）本公司應

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據以

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所可

能導致不誠信行為之風險，並提

供適當管道供董事與經理人及其

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

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

利益衝突。本公司董事、經理人

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

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

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

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

相互支援。本公司董事及經理

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

響力，使其自身、配偶、父母、

第十七條（利益迴避）本公司應

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據以

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所可

能導致不誠信行為之風險，並提

供適當管道供董事與經理人及其

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

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

利益衝突。本公司董事、經理人

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

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

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

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

相互支援。本公司董事及經理

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

響力，使其自身、配偶、父母、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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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

益。 

 

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

益。 

 

第十九條(禁止歧視之行為)本公

司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

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因人種、膚

色、年齡、性別、性傾向、種

族、殘疾、懷孕、信仰、政治派

別、社團成員或婚姻狀況等於雇

用或實際工作中有歧視之行為。 

 

第十八條(禁止歧視之行為)本公

司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

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因人種、膚

色、年齡、性別、性傾向、種

族、殘疾、懷孕、信仰、政治派

別、社團成員或婚姻狀況等於雇

用或實際工作中有歧視之行為。 

 

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

之行為) 

本公司依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

活動，不得聯合漲價、操縱投

標、限制產量及配額，或以分配

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

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第二十條(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

之行為) 

本公司依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

活動，不得聯合漲價、操縱投

標、限制產量及配額，或以分配

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

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本條文與原第十三條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

爭之行為）內容重

複。 

第二十條（禁止內線交易）～ 

第二十八條（實施） 

第二十一條（禁止內線交易）～

第二十九條（實施） 

原第二十條內容刪

除，條號往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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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一○九年度盈餘分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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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取得或處分資產評估、作

業程序： 

一～五、（略） 

六、關係人交易 

 (一)～(四) (略)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

前款規定，但仍應依第(一)

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

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

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

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取得不動產。 

   4.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 

 

第四條、取得或處分資產評估、作

業程序： 

一～五、（略） 

六、關係人交易 

 (一)～(四) (略)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

前款規定，但仍應依第(一)

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

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

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

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取得不動產。 

    

 

依金管證發字

第 1070341072

號函修訂。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三) (略)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三) (略)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1.依金管證發字

第 1070341072

號函修訂。 

2.原第一項第四

款移列至第

七款。 

3.原第一項第四

款第 4 目移

列至第四款，

並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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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司取得或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處分自行

興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者，交

易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

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

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

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

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

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

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實質關係人，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

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二) (略)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 (略) 

 前款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4.原第一項第四

款第 5 目移

列至第六

款，並修訂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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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二) (略)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金額。 

 (四) (略) 

 前款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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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即宣佈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

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規

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之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

決。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即宣佈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七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之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

決。 

為提升公司治

理並維護股東

之權益，修正文

字內容。 

十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

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

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

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

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

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在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十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

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

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

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

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為提升公司治

理並維護股東

之權益，修正文

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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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明細表 

 

董 事(候選人) 目前擔任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公司職務 

嘉利實業(股)公司 

代表人：張安平 
中鼎工程(股)公司 董事 

嘉新水泥(股)公司 

代表人：張剛綸 

嘉新水泥(股)公司 董事長 

嘉新國際(股)公司 董事長 

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公司 董事 

嘉新水泥(股)公司 

代表人：陳啟德 

嘉新水泥(股)公司 董事 

建國工程(股)公司 副董事長 

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公司 董事 




